


 

「擬定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」案 

期中簡報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4 年 6月 10 日(星期三)下午 02：00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營建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 會議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           記錄：毛啓桓 

伍、 會議決議： 

一、 本次期中簡報原則通過。 

二、 請規劃單位將本次會議與會學者專家及單位之意見納入後續作

業參據。 

三、 請作業單位協助依契約辦理後續相關作業，並將辦理情形及執

行疑義提工作會議報告及討論。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4時 4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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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發言要點（依發言順序） 

  

一、 杜張梅莊處長： 

（一） 近期原住民族委員會正辦理「原住民族自治暫行條例（草

案）」、「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（草案）」立法作業，其中「部

落之定義」、「自治區政府」、「傳統領域」等相關定義與內容，

請規劃團隊一併納入考量，對未來可行性也有助益。 

（二） 關於報告書第18頁「準備型與成熟型部落之認定」，目前實

務上無此分類方式，請參酌本會上開推動法令之內容修正。 

（三） 計畫書第21頁「原住民族委員會之代表性」部分，因原住民

族基本法最重要之精神為尊重部落集體意識，原住民族委員

會為一行政機關，並非代表所有原住民族族群之最高代表民

意機關，故仍宜以「部落會議」為主要依據。 

二、 顏愛靜教授： 

（一） 計畫書第 13 頁「第二節、規劃課題」是否為針對原住民特定

區域計畫所呈現的問題，此部分如何與本計畫連結？與第 89

頁的課題對策有何種關係？ 

（二） 建議補充說明三層級治理區「部落會議」、「區議會」、「民族

議會」三者間未來該如何相互協調整合與運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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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從規劃單位簡報得知目前違規使用相當多，希望規劃團隊能

針對未來該如何處理違規使用問題，以及全國性與地區性間

之指導、聯繫關係等提出更具體之內容。 

（四） 鎮西堡農耕方式在耕地周圍種了很多一排一排的樹，若此土

地現為農耕使用，而直接（將林業用地）變更為農牧用地，

是否可能因此出現將樹木砍伐殆盡之情形？反觀特定林業用

地範圍進行適當之農用是否可行？ 

三、 賴宗裕教授： 

（一） 建議補充說明本計畫的目的與定位、所研究之土地使用模式

與未來計畫的關聯性為何。另本案似為參與式規劃，建議補

充說明本計畫案對原住民之意義為何，乃至於如何請原住民

提供意見、溝通及參與。亦請將原住民族參與規劃之過程與

意見納入報告書中。 

（二） 期中報告書之內容文字有誤植、缺漏部分請修正： 

1.第 1 頁：國土復育條例（草案），行政院已政策決定不再推

動，建議刪除。 

2.第 3 頁：工作內容直接引述招標文件之用語，應改以規劃

單位之立場重新整理。 

3.第 13 頁：課題 1 至課題 5 多偏「管制課題」，而非「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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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題」建議重新歸類。 

4.第 18 頁：三層級治理，並無法源依據，如何賦予其任務。 

5.第 20 頁：「特定區域計畫審議委員會」尚缺法源，乃至經

費、人力、意願、操作可行性、實務簡化空間、

重疊管制之協調（與其他流域特定區域計畫、都

會區域計畫）、與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相容性等，未

來該如何執行應詳加考慮。 

6.第 39 頁：「小結」之內容，似與該節之內容無直接關聯。 

（三） 有關未來折衷之計畫範圍如何劃定、原則及程序後續亦須有

具體之內容。 

 

四、 沈又斌處長： 

（一） 本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實際功能與目的為何？以及後續

執行面的問題該如何解決？另若本計畫為短期解決現有土地

使用不合法之問題，似有其他更急迫須解決問題之原住民族

部落，例如苗栗縣泰安鄉。 

（二） 本計畫未來與自治區之關係為何？未來本計畫公告實施後，

相關措施擬由哪些單位執行？ 

五、 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秉勳組長（主席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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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本計畫為一土地使用之空間計畫，亦全國區域計畫一部分，

暫不與治權、自治區有直接關聯。後續若有涉及原住民族自

治暫行條例（草案）部分，俟其完成立法程序後則回歸該條

例辦理。另自治區較類似縣市級政府，或可從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區域計畫納入原住民議題擬訂整體性之規劃。至「原住民族

土地及海域法」（草案）在行政院協調過程中，土地及建築管

理部分主要還是回歸到現有本部主管之法律規定。因此本署

必須考慮到原住民族之需要納入相關法規，故透過客觀之環

境調查分析及使用上之合理性進行疊圖、評估，俾於現行法

規做因地制宜之檢討。本計畫以司馬庫斯、鎮西堡案例，雖

無法完全套用至其他部落或族群，但期分析過程中歸納出某

些處理模式可供後續辦理參考。 

（二） 請作業單位檢視期中簡報應完成之工作項目是否如期完成。 

（三） 請規劃團隊提出本案研究可納入後續其他原住民族特定區域

計畫辦理可供參考之工作事項、建議處理事項，及規劃時將

涉及之權責單位。 

（四） 簡報第76頁小結，建議適宜性分析可加入更多客觀分析技術

方法或可操作協助判斷之工具（如專家現勘、地質調查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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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評估等），俾為後續須配合修訂法令需求之論述依據。 

（五） 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持續協助關於如何踐行「原住民族基本法

第21條」，使本計畫後續增加可行性。 

（六） 泰雅族gaga精神如何轉化為土地使用管制規定，請規劃團隊

納入研析。 

六、 本署綜合計畫組廖文弘科長： 

（一） 除期初簡報決議與發言要點回應外，請將工作會議、顧問會

議、工作坊、專家學者座談等歷次會議之決議與發言內容彙

整納入計畫書，並於期末簡報摘要說明辦理情形。 

（二） 相關使用地之分析係以「適宜性分析」為研究方法，請於計

畫內容強化其理論基礎。另本計畫業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獲致

共識，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「諮商取得同意」之規

定，爰前揭分析結果，如何獲致2部落之確認，包括區位、數

量等請納入後續工作重點。 

（三） 本計畫除總結報告外，主要須完成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（草

案）之內容。依全國區域計畫規定，輔導合法化過程應重視

公平、合理及安全等3大原則外，有關選擇實施部落原則中，

「該需求事項無法依現行法令規定具體落實」部分，如何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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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「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」予以協助解決，請納入下階

段之工作重點： 

1. 檢討變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地之數量。 

2. 土地使用管制內容如何進行因地制宜修正。 

3. 土地使用檢討變更的程序（以政府主動辦理辦理為原

則）。 

4. 歸納應協助辦理之單位、事項及時程。 

（四）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，如何避免不合法繼續於

部落中發生。 

七、 計畫主持人陳育貞： 

（一） 本計畫預定完成工作，為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，加上計畫

相關的處理模式與機制。本單位歷經了多次工作會議、座談

與相關研究探討，評估原民土地幅員廣大、族群多元，一次

性地做一個區域計畫並不可行。因而認為需以三層級的治理

架構（民族議會、流域、部落）操作區域計畫，並優先從部

落著手。 

（二） 由於工作過程中無法僅套接至區域計畫；有許多相關法規會

7



一併嘗試討論，並銜接至現行相關法令，此部分會於期末完

成。 

（三） 工作方法以參與式規劃進行。因各部落境況不同，加上與政

府之間長期互動關係有特殊性，因而需要個別部落深度參

與。有鑑於此，本計畫有一個工作流程，從進入部落、乃至

各種科學知識的分析、區域計畫內容的生產；至最後將成果

帶回部落尋求同意。於工作前階段，有一持續回饋的過程，

大致於期中簡報至期末簡報之間，空間計畫內容才會拍板定

案。 

（四） 期中簡報以基礎調研為主，我們與部落共同互動，探討其土

地環境經營管理方式。同時進行專家對話，與原民會、營建

署召開相關工作會議，於5月15日剛舉行了專家座談會，與相

關專家及各部門擬訂了區域計畫範圍的大原則。 

（五） 本計畫有兩面關照，一面為對目前原住民土地管理過當之情

形，該如何賦予其合法性；另一面為如何處理當前環境不合

理的開發使用？因此，於調查分析中，乃需對接這兩面並共

同評估適宜性。 

（六） 於此架構下，本計畫談到鎮西堡與司馬庫斯的部落組織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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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有其必要。於相異點上，司馬庫斯的旅遊經營為集體模式、

鎮西堡為個別模式。於相同點上，兩者皆有許多內部公約規

範。此規範說明了固然部落需要發展，但也需要軟體的環境

使用管理，才能達至生態永續。上述顯示了本計畫固然為空

間計畫，但原民會的角色相當重要；我們無法推動一個民粹

式的部落主義，現階段的參與與互動，最後皆同時需回應生

態與發展兩種需求。換言之，組織的經營管理為重要的，日

後若有其他部落要推動區域計畫，也不應只是一個純粹空間

的關照，需處理部落永續管理機制的課題。 

（七） 於部落土地模式上，司馬庫斯是在一個稍大的山坡平坦地上

發展，此平坦地是由兩三個落差較小的坡地構成，形成一個

密集且多功能共構的發展區，面積約占保留地的0.29％左

右。鎮西堡則是由多個小地塊組成，並由通道、核心聚落區

串連，為較分散式的部落。此為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；而其

土地發展模式皆屬環境友善的，於日後處理其他部落時，有

其參考價值；可鼓勵其他部落朝向此兩模式發展，這也是優

先選擇這兩個部落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

（八） 本單位會於下階段的工作中，嚴謹納入各相關單位與委員意

見檢討。未來若原住民特定區域計畫的規劃工作可以繼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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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（不意味區域計畫順利核定），即牽涉哪些部落會有意願參

與。目前有意願的為司馬庫斯與鎮西堡，這兩個部落是經過

漫長的溝通才同意。 

（九） 此二部落目前有諸多土地使用問題，無法於現行法令制度中

解決，因此才需要此政策工具。日後若有部落想推動區域計

畫，但其問題可於現行法令制度中解套，於規劃工作的推動

上就無優先必要性。 

（十） 有些部落鄰近都市計畫區、有些部落位於深山中，土地使用

發展狀況具極端差異，因此區域計畫的推動模式上也不盡相

同；合法與非法的判別標準也會有差異。日後於推動工作中，

需進一步釐清幾個不同的模式。 

（十一） 特定區域計畫並非單純以部落意見為主，其乃國家土地管

理的一環，需找到部落文化與環境管理的平衡點。此環節如

何操作，是未來的挑戰。目前關於操作實務上的意見，必須

在後續實作中才能找到答案；才能溝通上的瓶頸與操作之困

難來自何處。於日後我們會進行相關單位諮商，以回答實務

操作上的問題 

（十二） 目前部落有派代表參與本計畫相關工作。所有的資訊皆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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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部落共同商榷獲得，除了已被既有學術界認可的基礎資

料。所有的文件要送至官方來之前，一定需與部落互動確認。 

八、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： 

（一） 本計畫之範圍究竟是以何為範圍（原住民族保留地或傳統領

域）須明確確認，因不同範圍將涉及不同之相關單位。依規

劃團隊的套疊，周邊可能涉及國家公園、野生動物重要棲息

環境、國有林事業區。若未來有涉及上述敏感地區，建議提

出重疊管制區位之分析及論述。 

（二） 就簡報所述範圍，本局目前亦正推動「棲蘭山檜木林申請世

界遺產」之研究規劃案，倘本計畫範圍與前揭研究規劃案「檜

木林」部分產生重疊，請規劃單位也一併納入考量，本局將

於會後提供前揭研究規劃案之資料參考。 

九、 本部民政司： 

（一） 本次簡報內容討論之現行原住民公墓現況調查情形，尚未納

入期中報告書裡，建議期末將調查情形納入報告書中。 

 

十、 原住民族委員會： 

（一） 本計畫為參與式規劃，除規劃團隊之部落工作坊外，期行政

機關能找時間一同至現場勘查。後續亦將提供目前原住民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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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刻正推動之相關法令資料供參。 

十一、 本署城鄉發展分署： 

（一） 本案前一階段為「北泰雅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計畫暨空間發展

策略研擬」，研究後半段提出空間發展定位之示意圖，主要提

出三個重點「居住不足」、「耕作行為非法定為可使用行為」、

「殯葬用地不足」。下一個重要的階段為土地使用區位變更分

析，建議後續規劃團隊提出變更區位之具體作法。另農業行

為之調查分析，亦請一併持續探討。 

 

十二、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 第9頁，表1，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公告之全臺山坡地面積

為981,424公頃，另依水土保持法第17條公告之全臺特定水土

保持區為19,216公頃。 

（二） 第13頁，貳、土地重疊管制問題，有關原住民土地涉及環境

敏感地區，依水土保持法劃設特定水土保持區之相關作業程

序，均已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2項規定，徵求原住民族

委員會之意見及取得該地區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同意後，始辦

理後續劃定作業，已尊重及考量原住民之權益。 

（三） 第20頁，有關特定區域計畫規劃執行機制，其中規劃程序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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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落會議為協商主體，惟在實務操作過程，涉及原住民地區

重要議題召開部落會議，往往缺少連繫對話窗口，建議應建

置相關部落之連繫方式及溝通平台。 

十三、 經濟部水利署（書面意見）： 

（一） 本案規劃涉及之使用行為，其位屬依自來水法公告之「水質

水量保護區」範圍者，應不得有自來水法第 11 條之禁止行為，

其餘開發亦不得有違反相關目的事業法令之情形，並請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(地方政府)追蹤管制。 

（二） 另依溫泉法第 6 條規定，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內，不得為

開發行為；至於相關劃設原則，請依「溫泉露頭一定範圍劃

定準則」辦理。 

 

十四、 浦忠誠教授(書面意見)：提供書面意見及資料如附件二。 

13



14



15



16



17



18


